
單位：金額(千元)
表8A-3-0(108年度)綜稅所得總額5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製表日期：111年01月09日

標準差 變異係數納稅單位 總所得加計分開計稅之
股利所得 平均數 第一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分位數分位別

第1分位 1277565 243111646 208 94 288 107.98 56.74190

第2分位 1277565 565430217 441 393 492 57.83 13.07443

第3分位 1277565 855354604 664 602 734 77.39 11.56670

第4分位 1277565 1329213989 1023 909 1163 148.61 14.281040

第5分位 1277565 3376130655 1960 1579 2679 9028.26 341.642643

合      計 6387825 6369241111 664 393 1163 4131.05 414.31997

一、說明：（一）薪資係以未減除薪資費用之薪資收入計入總所得。
　　　　　（二）第一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二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三）第三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七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四）變異係數係指標準差*100 / 平均數。
　　　　　（五）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以總所得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